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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主導”的政治結構下，香港立法會並非

典型意義上的“三權分立模式”下的權力分支，而是

由基本法授權的特區立法機關，也是直轄於中央政府

的特區代議機關，其與行政長官形成了配合與制約的

互動關係。在香港普通法傳統下，特區立法會形成了

一套相對成熟的權力運行機制；在回歸之後，這種傳

統最終服膺於《香港基本法》確立的憲政體制。特別

是《香港基本法》明確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

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這意味

着香港立法會的制度前景與普選直接相關。關於香港

立法會普選的研究，不僅需要歷史向度的梳理分析，

也需要將該問題放置在國際視野中，充分關注經濟與

政治相似地區的議會普選經驗。就經濟性而言，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現代化都市區 (metropolitan 

district)，與英國倫敦、美國紐約、法國巴黎、日本東

京、瑞士蘇黎世等城市類似──它們作為世界級的金

融市場和投資交易中心，具有影響甚或支配世界經濟

的地位，這要求其建立與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和選

舉制度。就政治性而言，香港作為統一國家內的政治

“異質地區”(heterogeneous region)，與加拿大的魁北

克、美國的波多黎各、英國的北愛爾蘭、西班牙的加

泰羅尼亞、乃至法國的瓜德羅普等地區類似──上述

地區雖有不同的歷史成因、政治狀況和權力結構，但

是它們均作為統一國家內與主流政治制度、文化環境

與生活方式存在較大差異的“異質地區”，中央政府

對其實行特殊的管治方式，並且由於異質性導致的國

家認同感薄弱，容易滋生分離主義傾向。1 這些都市

和地區的普選經驗，對於香港立法會普選具有重要的

借鑒意義。  

 

 

一、經濟性都市的議會普選 

 

從主權國家的層面來看，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的

關係頗為複雜──一方面，就因果關係而言，難以推

論出經濟發展導致民主制度、或是民主制度帶來經濟

騰飛的必然聯繫；另一方面，就現實例證而言，雖然

可以找到二者的經驗性聯繫，比如多數經濟發達國家

已經實現了以競爭性選舉為表徵的民主制度，也很容

易找到相反的例證。2 僅就經濟性都市的層面而言，

國際金融中心大多已經實現了普選。根據卡達金融中

心管理局(The Qatar Financial Centre Authority)所發佈

的“國際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位列前十位的分別是紐約、倫敦、香港、新

加坡、東京、蘇黎世、首爾、三藩市、芝加哥、波士

頓。3 其中，除香港和新加坡仍有較為明顯的威權色

彩外，其餘均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普選制度。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性都市的選舉制度缺乏“自

組織性”，需要依附於其所屬的主權國家的政制設

計。比如，韓國在 1987 年的“六月民主運動”後就

實現了總統和國會的直接選舉，但首爾的地方議會和

市長直到 1995 年才由民選產生。4 換言之，地方選

舉制度與國家層面選舉制度的發展密不可分，往往是

在完成國家層面的民主化改革後，地方層面的普選才

有存在的政治空間。以下選取紐約和倫敦作為比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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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概因二者作為與香港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

有豐富的普選經驗；新加坡雖然不是典型的經濟性都

市，而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但是鑒於新加坡與香港在

政經體制和歷史文化方面的相似性，本文將其一並作

為觀察對象。 

 

(一) 紐約市的議會和普選制度 

紐約市議會(New York City Council)是紐約市的

代議機構，其負責監察(monitor)市政機構的運作和績

效，確定土地用途以及批准城市預算，並且掌握紐約

市的立法權。紐約市市長並非由市議會選舉產生的，

二者只是作為管理城市的平等夥伴機構 (equal 

partner)。紐約市議會由 51 名議員組成，這 51 名議員

由 51 個市議會選區(council district)按照“票多者當

選制”(First Past the Post)普選產生。 

在紐約，民主黨和共和黨仍然是最主要的兩個政

黨，其中民主黨在紐約市議會中佔據絕對優勢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選舉制度對於議席數量有着直

接影響。紐約市議會曾經在 1936-1947 年間採用“比

例代表制”，這得到了作為議會少數黨的共和黨的支

持，“他們認為可以利用比例代表制來增加他們在市

議會中的席位”。5 學者測算了在 1931 年的紐約市

議會選舉中，如果採用單議席制度(Single Member 

Districts)，民主黨可以憑藉 65%的選票獲得 64 個席位

(佔議席總數的 98.5%)，而共和黨在獲得 25.9%選票

的情況下，僅能獲得 1 個席位；但是如果採用比例代

表制，在選票不變的前提下，民主黨和共和黨則可以

分別獲得 42 個和 17 個席位，之前無法獲得議席的社

會黨(Socialists)也可以獲得 6 個席位。6 由此可見，

在都市議會選舉中採取比例代表制，可以使議會的代

表性更加充分，但同時也會分散議席，促成多黨制格

局的形成。對於紐約市議會的選舉而言，“引入比例

代表制意味着允許左翼勢力在政府中有相應代表，他

們可以在獲得少數選票的情況下取得議會席位”。7 

因而在二戰後隨着美國政府對於左翼政治活動的控

制，紐約市也廢除了比例代表制。 

觀察都市議會制度的另外一個重要視角，就是都

市議會和市長的關係。事實上，國家層面的選舉往往

需要同時關注橫向和縱向兩個層面，即在橫向上調整

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分配，在縱向上注重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的分權。然而在都市選舉的層面上，由

於其轄區有限、行政層級較少、管理趨於扁平化，因

此選舉制度重點在於橫向權力配置，即處理都市議會

和行政機關之間的關係。不同的都市採取了差異性的

橫向權力配置模式，比如紐約的市長和市議會由選民

分別普選產生，倫敦市議會由普選產生並負責組織市

政府，而巴黎市議會由普選產生、但市長卻由中央政

府委派。8 在美國，都市內部的橫向權力關係被稱為

“ 都 市 政 府 結 構 形 式 ” (Forms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 包 括 了 “ 市 長 － 議 會 ” 模 式

(Mayor-Council Government)和“議會－市長”模式

(Council-Manager Government)兩種基本類型。在前一

種模式下，市長和議會分別由普選產生，形成類似於

美國聯邦政府的政治格局，此時出於都市行政效率的

考慮，往往是由市長佔主導地位；在後一種模式下，

市長由議會選舉產生，因而議會在立法、預算、決策

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市長僅是議會的執行機構而

已。除了這兩種典型的都市政府結構形式外，還有委

員會制度、市鎮會議(Town Meeting)、代表性市政會

議(Representative Town Meeting)等形式。不過顯而易

見的是，“市長－議會”與“議會－市長”模式仍是

大都市的主要權力結構，其他政府形式在中小城市中

適用得更為廣泛一些。 

比較而言，“市長－議會”模式顯然更加符合現

代都市的發展要求。現代都市的行政事務愈發繁瑣、

政府承擔了大部分的市政服務職能，因此需要高效和

強力的執行機關，而囿於議會本身的合議體制，多數

情況下難以承擔有效的決策功能。相關統計指出，在

美國排名前 30 的大型都市中，採用“市長－議會”

模式的佔 21 個，採用“議會－市長”的僅有 9 個。9 

在“市長－議會”模式下，議會主要承擔立法和監督

職能，而決策和執行的權力則由市長領導的行政機關

完成。紐約就是典型的“市長－議會”模式，市長在

決策中佔據主導地位。1995 年紐約市議會未經過全民

公決(referendum)而通過立法授權自身有權向“獨立

警察調查和審計委員會”任命若干職員，被紐約最高

法院認定為侵犯了(usurped)行政權，即該項立法事實

上行使了本該由市長行使的權力；與之類似，紐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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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在 1993 年通過立法批准了公司經營通勤車的申

請，也被法院裁定損害了市長的權威。10 因而，在強

勢的市長權力下，紐約市議會的職能就被局限在以預

算功能為核心的監督制衡方面，並且確定城市發展的

長遠規劃，這與市長的行政權形成了較為清晰的界

分。 

在選舉制度方面，紐約市議會每屆任期四年，最

近一次選舉在 2013 年 9 月舉行。紐約全市分為五個

大選區，其中曼哈頓區 10 個選區、布魯克林區 16 個

選區、皇后區 14 個選區、布朗克斯區 8 個選區、史

坦頓島 3 個選區，每個選區按照票數多寡選出一名議

員，共計選出 51 名議員。在 2013 年選舉中，僅有 3

名共和黨候選人當選，其中除了皇后區選出了 1 名共

和黨人，其餘兩名共和黨人皆出自史坦頓島。需要說

明的是，紐約市所有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均實行任期

制(term limits)：1993 年經過紐約市全民公決，確定所

有的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最多任職兩屆(每屆四年)；

不過在 2008 年，時任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簽署法令，將 2009 年以後的議員

任期延展至三屆。11 

在美國聯邦制的背景下，不僅各州有較大的自治

權，並且各個都市也有很寬泛的自治權；各州對於其

下屬都市的控制權遠大於聯邦政府，從法律上而言，

聯邦政府對於各都市缺乏憲法責任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當都市政府遇到重要的財政危機或公共

危機時，聯邦政府所採取的行動僅是基於政治考慮

(political calculations)而不是法律義務。聯邦政府和都

市之間的關係，主要集中在都市更新、模範城市

(model cities)、以及社區發展補助津貼方面，聯邦政

府對都市發展實施財政援助(financial assistance)。從

羅斯福新政開始，與其他大都市和地方政府一樣，紐

約市繞過州政府與聯邦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聯繫，聯邦

政府在多個政策領域給紐約市巨額投資，僅在

1970-1978 年間聯邦政府的投資就上升了 7 倍。12 這

說明在美國的聯邦制之下，都市政府有着較大的自治

權，無論在選舉還是政策層面，聯邦政府對於都市並

無直接管治權。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二者關係的疏離，

聯邦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手段將都市發展納入國家規

劃之中——這種方式是激勵性、非強制性的，體現了

協商和引導的特徵。 

 

(二) 倫敦地區的政府與普選制度 

英格蘭分為三級行政層級，第一級是郡

(county)，第二級是自治鎮(district level)，第三級是民

政區(parish level)──大倫敦區(Greater London)是英

國特殊的郡一級的行政區劃。大倫敦區成立於 1956

年，其下包含倫敦市(City of London)與 32 個倫敦自

治市(London Boroughs)，共 33 個次級行政區。大倫

敦 也 是 歐 洲 議 會 選 區 (European Parliament 

Constituency)之一，設有 9 個歐洲議會議員(MEPs)席

次。大倫敦區的政府體制經歷了複雜的變遷過程，其

核心在於權力的收緊與下放。早在 1889 年就成立了

倫敦郡議會(The London County Council，LCC)，其擁

有進行教育與城市規劃的權力──彼時的倫敦郡包

括了 28 個自治市和倫敦市(City of London)。隨着倫

敦市區的擴張，在 1965 年成立了大倫敦區議會(The 

Greater London Council，GLC)，職能包括消防、應急

管理、垃圾處理、防洪、以及環境保護等。大倫敦區

議會在 1986 年被撤銷，其權力由中央政府、倫敦自

治市、倫敦市、以及新設立的倫敦地區管理機構

(London-wide bodies)分割行使。1998 年大倫敦區舉行

公投，決定是否成立大倫敦管理委員會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直接選舉產生市長和倫敦議會

(London Assembly)，結果有 35%的倫敦居民參加了公

投，其中有 72%的投票支持該提議，於是第一屆大倫

敦管理委員會在 2000 年 5 月成立並運行至今。13 

概而言之，從 1889 年到 2000 年的一百多年歷史

中，倫敦地區的政府體制經歷了複雜的變遷：一方面

需要整合在倫敦地區各個都市群落的功能，建立統一

完善的公共服務，這意味着要建立起集合性的超級政

府；另一方面，這種囊括多個都市和多項市政職能的

超級政府，在都市和中央政府之間增設了管理層，不

符合減少管理層級的精簡趨勢，並且難以滿足差異性

的地方化需求。1986 年廢除大倫敦區議會(GLC)的重

要理由就是，認為其是浪費和沒有必要的(wasteful 

and unnecessary)，而應當將其大部分職能交給個自治

市和地區行使；即便是那些有必要在整個倫敦地區提

供的服務，也應該由各自治市和地區組成的聯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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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joint boards)來管理。14 因而大倫敦區的政府體制

總是在“分－合”之間徘徊，目前的政府結構可以視

為是一種妥協的中間狀態：其取消了大倫敦區的議會

機構，但是設置了大倫敦區的管理機構──這個管理

機構具有“兼職性”，即由倫敦市的市長和議會兼理

大倫敦區的管理，並且市長和議會是均由直接選舉產

生。 

目前，倫敦議會(London Assembly)作為大倫敦管

理委員會的一部分，有權監督市長的日常行政，並且

在 2/3 以上議員同意的情況下，修改市長提出的預算

案和法律案。倫敦議會由 25 名議員組成，選舉採用

比例代表制下的附帶席位制 (Additional Member 

System，AMS)──這是一種稍顯複雜的選舉制度，

是“單一選區兩票制”的變種，每個選民均有兩張選

票，在全部 25 個席位中，11 個席位由全體倫敦選民

通過投票給政黨名單(party list)選舉產生，14 個席位

分選區選舉產生(14 個選區，每個選區選舉一名議

員)。目前在倫敦市議會中佔據主要席位的有六個政

黨，包括綠黨、工黨、自由民主黨、保守黨、英國獨

立黨、英國國家黨，其中工黨和保守黨佔據了多數席

位。倫敦市議會和市長的選舉均由獨立的倫敦選舉局

(London Elects)負責組織，以保證投票的公正性和獨

立性。倫敦選舉局作為大倫敦管理委員會的一部分，

其在政治上和運作上均是獨立的，直接受到大倫敦選

舉監察官員(returning officer)的領導，並且擁有獨立的

預算。 

英國雖然作為傳統意義上的單一制國家，但是其

持續推動的地方分權化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獲得了較

大程度的自治權。特別是倫敦作為英國的首都，歷來

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但是，近年來的改革在朝

着“去中央化”的方向發展。在 2011 年英國通過了

《地方主義法》(Localism Act 2011)，力推地方分權，

其中專章規定了對於倫敦的授權，取消了在 1999 年

通過的《大倫敦管理委員會法案》(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 1999)中所設定的一般限制，賦予其在土

地、住房、經濟發展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廣泛

的自治權力。15 尤為關鍵的是，在機構改革方面，中

央政府撤銷了“倫敦發展署”(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的建制，將該署及“房屋與社區署”(Homes 

and Communities Agency)的職能交由倫敦市市長行

使。16 這意味着，英國中央政府將不再保留對於首都

管理的特權，而將其下放給大倫敦區自行管理。 

在中央政府推動權力下放的同時，大倫敦區也在

推動向其治下的都市進行放權。倫敦議會成立了專門

的“權力下放委員會”，負責推動權力下放事宜。權

力下放的主要動機是都市發展面臨繁重的人口壓

力、以及人口激增所帶來的住房問題、就業問題和公

共管理難題。由此，大倫敦管委會和倫敦議會通過財

政分權與下放公共服務的方式，使得各下屬城市擁有

更多的自主權、同時也承擔更多的責任。在過程中，

倫敦議會發揮了重要的監督作用：(1)要求市長制定規

劃，以增強市政府決策的透明度；(2)否決了市長關於

進一步下放商業利率的修正案；(3)修改了首都的預

算；(4)拒絕了市長關於警察和犯罪問題的計劃等。17 

因此，倫敦議會在權力下放過程中扮演了“制動閥”

的角色，保證了權力下放的節奏和效果，防止將過多

權力交由一個城市獨立行使，保持了權力在大倫敦管

委員層面的適度集中。 

儘管如此，英國所推行的權力下放改革並未改變

其單一制本質，中央政府仍掌握權力收緊或放鬆的自

主權，地方政府的權限和運行規則也由中央政府通過

立法制定。在選舉制度上，英國是在實現全國層面的

普選之後，再推行地方層面的普選，倫敦的市長和議

會的選舉遲至 2000 年才進行了直接選舉。有學者概

括了英國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的法律控制手段包

括了濟貧委員會模式(設立專門的中央機構管理地方

特定事務)、地方政府委員會模式(設立專司地方事務

的中央部門)、全面與直接的控制模式(中央政府部門

為地方政府部門設定目標)，將地方事務與財政進行

“去地方化”18。因而，單一制和聯邦制的區別並不

在於地方自治權的範圍，而是在於權力來源的不

同——在單一制下的中央政府儘管可以推動大尺度

的地方分權，但是改革與否與授權範圍的主動權要掌

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此時，中央政府可以根據政治和

經濟形勢決定分權或集權的程度，而地方政府在該過

程中往往是被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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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加坡的國會選舉制度 

1965 年 8 月，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

國。在獨立後，新加坡在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的領導下勵精圖治，利用歐美國家轉移勞動密

集型產業的機會，獲得迅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

龍”之一。由於新加坡的土地面積非常有限，因而其

政府層級僅有兩層──除中央政府外，還有聯繫中央

政府和民眾的半政府組織“人民協會”，因而學者將

其稱之為“一個半層級”19的國家縱向結構。在政府

體制上，新加坡政府由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構成。

總統作為國家元首，由全體國民普選產生，其有權任

命總理、解散國會；內閣由總理領導，總理一般為議

會多數黨的領袖，內閣成員一般也是國會議員；新加

坡國會由普選產生，但是設計了頗為複雜的選舉體

制，保證了人民行動黨的優勢地位。僅從憲法文本上

看，新加坡似乎實行由總統和總理分享國家統治權的

“半總統制”，但事實上新加坡更加傾向於威斯敏斯

特式(Westminster System)的議會內閣制。總統由選民

直接選舉產生、並具有一定的實權，不過絕大多數的

行政權力還是掌握在內閣手中。 

新加坡在獨立前就進行了國會議員的普遍選舉

(general election)，1959 年的首次選舉採用了單一選區

代表制(single-member constituencies)的方式選出了 51

名議員，其中人民行動黨獲得了 43 個席位，並由此

開啟了長期執政的歷程。新加坡獨立後的首次選舉是

在 1968 年舉行，人民行動黨獲得了高達 84.4%的選

票，佔據了國會的全部 58 個席位，首次達到了“一

黨執政”的局面。其後，雖然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並

不完全穩固 (比如 2001 年達到歷史最低得票率

60.14%)，但是受益於人民行動黨所直接設計的選舉

體制，其一直保持對於議會的決定控制權，掌握了

95%左右的議席，反對黨無法對其構成實質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國會的議員數量並不是固

定的，而是隨着人口數量逐漸遞增，目前保持了 102

人的議員規模。議員並非全部由選舉產生，而是分為

三種方式：(1)選舉產生的議員(Elected members)；(2)

委任議員(Appointed members)，包括了非選區議員

(Non-Constituency Members，NCMPs)和官委議員

(Nominated Members，NMPs)兩種。非選區議員是指

通過委任選舉中獲得最多選票的反對黨候選人的方

式產生的議員，這是新加坡獨創的議員產生方式，以

保證議會中反對黨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該制度

自 1984 年開始實施，新加坡憲法中規定最多可以有 9

名非選區議員，不過在實踐中一般僅有 3 名。官委議

員由議員專門委員會提名，總統任命，最多可以任命

9 名，任期為兩年半。20 

在地區普選中，新加坡採取了“單一選區多票

制”的形式，既有一般的選區，也有“集體代表選

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在一般選

區中，選舉制度按照普通的“先過先得”(First past 

the post)的方式確定勝選候選人。較為特殊的是在

“集體代表選區”中，3-6 個候選人組成小組，其中

至少要有一名屬於少數族群(馬來人、印度人、或其

他少數族群)。在“集體代表選區”選舉中，選民對

候選人小組(而不是對個人)投票，獲得最高票數的小

組候選人全部當選為議員，且不計算其中每個候選人

的得票情況，“集體代表選區”議員所佔議席總數不

得多於國會選舉產生議席的 3/4。21 雖然“集體代表

選區”的制度在表面上保證了國會的族群代表性，使

得少數族群在國會中也有相應的代表，但其也受到廣

泛的批評(considerable criticism)：(1)遏制了反對黨獲

得席位，在集體代表選區的候選人中人民行動黨佔據

了主要地位，其候選人比例要遠高於單一選區；(2)

降低了執政黨選舉失利的風險，由於確定集體代表選

區的主動權掌握在總統手中，其利用該項特權保證執

政黨獲得盡可能多的議席；(3)違反了一人一票的選舉

原則，對於選舉的公平性構成威脅；(4)造成了搭便車

(Free-Rider)的困境，弱勢的候選人利用集體代表選區

制度，在缺乏足夠選民支持的情況下獲得議席；(5)

不僅無助於族群的均衡參與，反而固化了族群性投票

(ethnic voting)。22 

概觀新加坡的國會選舉制度，有着較為濃厚的威

權色彩，這不僅體現為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的政治現

實，而且在選舉制度的設計上(委任議員、集體代表

選區等)也與一般選舉原則有所背離。正如學者所指

出的，“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下建立了濃厚的父權色

彩，但是為維持統治權力，需要響應人民期盼國會中

有反對量，因此人民行動黨頗為用心設計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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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修改憲法與相關的選舉制度，想促成反對黨處於

競爭劣勢，甚至人民行動黨可以主導選舉結果。”23 

由此可見，並不存在普適的選舉模式，一項選舉制度

必須要與該地的實際情況相契合，能夠充分反映與吸

納民意，充分制衡與監督政府施政。就實施效果而

言，新加坡的國會選舉制度達到了上述目標，只是由

於人民行動黨控制了選舉制度，使得新加坡的反對黨

無法獲得與其選民支持度相匹配的席位，降低了政治

對抗性的色彩。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的最新報告，新加坡仍屬於“部分自由”(partly free)

的國家24，這意味着新加坡未來的國會選舉制度的改

革也應該致力於提高選舉的競爭性、代表性、平等性

和自由度，目標在於建立一套能夠更加準確反映民意

的議席分配制度、控制與減少委任議員的數量。  

 

 

二、異質性地區的議會普選 

 

所謂異質性(heterogeneity)地區是指在統一國家

內，在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族群構成等方

面，與該國主流制度有較大差異的地區，而中央政府

又在該地區實行區別性的治理措施。在一般情況下，

中央政府傾向採用政治和經濟方式，控制異質性地區

的分離傾向；但是如果異質性地區推行民主化改革，

此時分離主義傾向就可能從民間思潮演變為競選政

綱。學者指出，無論對於先進的福利國家、或是發展

中國家、甚至是處於衝突中的國家而言，異質性均是

對於民主發展的挑戰──異質性既可能動搖成熟的

民主國家，也往往會成為新興民主國家鞏固

(consolidate)的障礙。25 如果是異質性地區先於國家

整體進行普選，其帶來的政治風險更為突出，概因普

選後的異質性地區的地方政府獲得更強的民意正當

性，如果本土主義或者分離主義者在政府中處於主導

地位，則會強化異質性地區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對立。

即便分離主義勢力無法控制地方政府，也會在社會中

啟動民粹主義的本土化運動，強調其異質性特徵並將

異質性予以政治化，這也會為異質性地區與中央政府

之間的衝突埋下伏筆。 

有學者提出了“次級主權”(sub-sovereignty)的

概念，認為在主權國家下存在“次級主權”，包括了

委任型次級主權(delegative sub-sovereign entities)和聯

邦型次級主權(federal sub-sovereign entities)──前者

由中央政府建立，後者自願加入聯邦國家。26 無論是

屬於何種類型的“次級主權”，其內部往往實行與主

權國家相異的制度，並且擁有較高的自治權。這與

“一國兩制”憲制結構下的香港具有較大相似性，因

而通過觀測典型異質性地區的普選經驗，可以為香港

普選提供經驗借鑒。 

 

(一) 北愛爾蘭的政府與普選制度 

英國政府與北愛爾蘭的糾葛起於 1155 年教皇艾

德里安四世授權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侵入愛爾蘭，這

場綿延數百年的衝突終於在 20 世紀末得到制度性緩

解。1995 年英國政府與北愛爾蘭新芬黨發佈了貝爾法

斯特架構文件(Belfast Framework Documents)，為日後

的多黨談判提供討論基礎。1998 年 4 月 10 日雙方正

式簽訂《貝爾法斯特協議》(Belfast Agreement)，多黨

共治與權力分享的新政治架構得以確立。27 根據該協

定的規定，各方主要達成以下共識：(1)約定於 1998

年 5 月 22 日在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交付公投；

(2)除非兩地都有過半民眾選擇南北統一，否則北愛仍

將是英國一部分，愛爾蘭也將修改憲法，放棄對整個

愛爾蘭島的領土主張；(3)今後將依比例代表制，每 5

年改選 108 席的北愛議會，權限將包括農業、財政、

衛生與經濟發展事務；(4)將組成 12 人內閣，惟有追

求民主、非暴力者才能入閣，安全機制將確保北愛的

新教徒及天主教徒均有機會入閣；(5)新成立的南北愛

爾蘭部長會議將就關係到共同利益的事務進行諮詢

並採取行動；(6)英國與愛爾蘭政府會議將取代 1985

年成立的幾個愛爾蘭島南北跨界機構。28 

《貝爾法斯特協議》在 1998 年 5 月 22 日在北愛

爾蘭及愛爾蘭共和國舉行公民投票，獲得了高度的支

持，北愛爾蘭地區人民的支持率為 71.4%，在愛爾蘭

共和國的支持率更高達 94%。1999 年 11 月 29 日，北

愛爾蘭議會選舉產生權力了北愛地方政府機構，正式

吸納新芬黨進入政府。12 月 2 日，北愛歷史上第一個

由原先對立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聯合組成的地方政

府開始運作，標誌着英國政府對北愛長達 27 年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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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統治正式宣告結束。與此同時，愛爾蘭議會開始對

憲法進行修改，決定正式放棄對北愛爾蘭長達幾十年

的領土要求。學者概括出了北愛爾蘭政府建構的憲法

原則，包括了大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相互否決

(mutual veto)/同步多數(concurrent majority)、比例原則

(proportionality)、以及高度自主(segmental autonomy)

等原則。其中，大聯合政府原則是指由議會的“最大

黨”擔任首席部長(First Minister)，而副首席部長

(Deputy First Minister)必須由相對族群的“最大黨”

出任，兩人共同主導行政委員會。29 

目前北愛爾蘭議會由 108 名議員(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MLAs)組成，分別由 18 個選區

選舉產生(其中在貝爾法斯特市設置 4 個選區)，每個

選區選出 6 名愛爾蘭議會議員、以及 1 名英國議會的

議員。因而就選區的劃分而言，北愛爾蘭議會和英國

議會是重合的，但是選區的劃分與地方議會(local 

councils)的邊界並不完全重合，因而在北愛爾僅有 11

個地方議會。北愛爾蘭議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中的

“單一可轉讓投票制”(Single Transferable Vote)的形

式，這種形式也被用於北愛爾蘭地方議會、歐洲議

會、以及愛爾蘭共和國的選舉之中。“單一可轉讓投

票制”往往被批評為過於複雜，使選民難以掌握制度

的要領，事實上其複雜之處僅在於計票，而選民投票

時並不複雜，僅是對名單中的候選人按照優先順序標

明即可。30 

大部分的議員既代表了其所在選區的利益，也代

表了其所屬政黨的利益，他們有義務按照政黨的規則

行事，儘管有時候政黨利益和選區利益之間存在衝

突。黨鞭(Chief Whip)的存在正是確保議員代表政黨

的利益。目前北愛爾蘭的主要政黨按照其是否支持

“愛爾蘭統一”，可以寬泛劃分為兩個派別：“統一

黨派”和“民族主義黨派”，民主統一黨和新芬黨分

別是兩派的代表。民主統一黨希望北愛爾蘭能夠在聯

合王國之內，而新芬黨則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愛爾蘭

國家。31 誠如上文所述，目前北愛爾蘭已經通過建立

包容性的聯合政府，使得兩派可以通過選舉實現制度

性平衡。在 1998 年之後，“統一黨派”佔據了優勢

地位，在各類選舉中保持了穩定的半數以上支持率；

儘管如此，“民族主義黨派”的力量仍非常可觀。以

最近的 2011 年愛爾蘭議會選舉為例，共計 218 個候

選人競選議會的 108 個席位，候選人來自於 14 個政

黨和 15 個獨立候選人。選舉結果顯示，民主統一黨

獲得高達 30%的支持率，並且由此獲得了 38 個席位，

保持了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新芬黨也獲得了將近

27%的支持率，獲得了 29 個席位，仍然是議會的第

二大黨，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黨派”。因而

按照 1998 年《貝爾法斯特協定》確定的規則，首席

部長和副首席部長將分別由民主統一黨、新芬黨提

名，兩黨共同分享北愛爾蘭政府的管理責任，從而保

持了兩個黨派之間的政治平衡、建立起具有包容性的

聯合政府。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在英國議會權力下放背景

下，英國議會對於北愛爾蘭政治和選舉仍具有控制

力。英國推動的權力下放，不僅意味着將英國議會的

權力下放到諸如倫敦議會等都市議會，更重要的是將

原屬英國議會的職能下放到蘇格蘭議會、北愛爾蘭議

會、以及威爾士國民議會。當然，下放的權力實際上

都是一些“非主權性的權力”，比如教育權、衛生權

等偏重於公共服務的權力，但是英國議會保留了國防

與外交權力(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為了保證權力

下放的審慎，英國議會設立了獨立機構，評估哪些權

力應當下放、而哪些權力應當保留，並以立法確定

之。誠如學者所指出的，“權力下放維護了英國議會

的主權和立法最高性(legislative supremacy)。”32因

而，北愛爾蘭議會的普選也有着相對明確的限度，其

須接受英國議會立法的統一規制。普選後政府的組成

也需要受到之前訂定條約的約束，這不僅使得權力下

放不至於導致國家分裂，也進一步保持了北愛爾蘭數

十年的和平局面。更為重要的是，在愛爾蘭內部建立

了一套聯合與制衡的機制，無論是“統一黨派”或是

“民族主義黨派”都無法取得絕對的優勢，而是需要

按照憲制框架給予雙方以政治空間。這種平衡的局面

也使得北愛爾蘭議會普選能夠在停戰後迅速得以實

現並順利維持，緩和了長期存在的宗教、族群和意識

形態的矛盾。 

 

(二) 魁北克省的分離和普選統合 

“魁獨運動”是 20 世紀非常重要的國際政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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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其不僅涉及到族群問題和國際政治，更重要的是

其提出了一個無法迴避的憲制問題：在民族國家已然

成型的當下，統一國家內的異質地區追求主權的獨立

運動是其惟一的政治出路嗎？誠如學者所指出的，

“主權觀念通常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緊密聯繫在

一起，主權作為國家的屬性，特別是當國家被文化、

語言、甚至是宗教信仰等問題所強化時，在多變或者

雙邊的政治實體(states)存在於一個國家時，主權觀念

就變得非常具有爭議，加拿大就是一個例證。”33  

從政治與社會視角而言，魁北克的分離運動有着

深刻的歷史淵源。早在 1608 年法國人尚普蘭(Samuel 

de Champlain)發現並命名魁北克後不久，英國人也隨

後進入該區域，並引發了兩國殖民者在語言和宗教方

面的早期衝突。在 1759 年的“亞伯拉罕之戰”(Battle 

of Abraham)中英國攻克了魁北克市，取得了對於魁北

克的軍事控制權。34 英國在佔領魁北克後並沒有成功

推行政治與文化的同化策略，“在魁北克從法國人手

中落到英國的主權之下以後，羅馬天主教與法語教

育，當地的法律制度，這些魁北克人的文化支柱，仍

繼續保留下來。”35 由此在魁北克地區形成了自成體

系的語言文化和政治法律的同質性的法語民族。在政

治共同體中的異質群體必然會受到各種制度與文化

的限制，而這種來自主流文化和執政當局的限制措施

勢必會激發少數群體的反抗，也會強化了少數群體對

於自身文化特殊性的認同。所以，在長達數百年的時

間中，魁北克獨立成為加拿大面臨的最嚴重憲制危

機。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魁北克議會早在 1791 年就

建立起來了，由議會和總督共同執掌“下加拿大”

(Lower Canada)的權力。但是彼時議會僅是形式上的

民主化(superficially democratic)，議會的權力非常有

限。在 1838 年因為加拿大發生的武裝反抗，憲法被

終止，政治制度也變成非民選的議會。《1841 年聯合

法案》(1841 Act of Union)重新建立了議會機構，但是

此時法語在議會中仍是明確受到排斥的。1867 年《英

屬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設立了魁北克

自己的議會，確立了兩院制的結構，其在轄區內擁有

獨立的立法和主權，這種框架一直延續到 1960 年代。

隨着議會功能的增加，特別是審查預算任務的繁重，

要求對魁北克議會進行系統改造。因而在 1960-1985

年間，魁北克議會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將兩院制改為

了一院制，並且正式更名為 National Assembly，省督

在立法機關中的地位下降。36 

當下的魁北克議會由 125 名議員組成，由各選區

通過“簡單多數制”(First-Past-The-Post System)的形

式選舉產生。選區是按照人口來進行劃分的，每個選

區的人口大約是 4 萬人，由當地合法選民通過無記名

方式投票選出 1 名議員。候選人既可以隸屬於特定政

黨，也可以作為獨立候選人；在議會選舉中獲得最多

席位的政黨來組織政府，其黨魁也相應成為魁北克的

省長；而其他黨派則成為反對黨，議會第二大黨的黨

魁則成為反對黨的領袖。省長擁有人事任免權以及重

大政策決定權，由他任命各部部長，在法律允許的範

圍內制定和推行其方針政策，必要時省長可以解散議

會、重新選舉。值得一提的是，魁省在加拿大聯邦中

具有高度特殊性，它擁有在海外各邦交國及地區的駐

外辦公室，並區別於聯邦的移民途徑，獨立招收魁省

對海外的移民。 

2014 年的魁北克議會選舉是其第 41 屆普選

(general election)。在此次選舉中，魁北克自由黨(The 

Quebec Liberal Party)取得了關鍵性的勝選，在 125 個

席位中獲得了 70 個席位；而上一屆的執政黨魁北克

人黨則取得了 30 個席位，成為議會第二大黨。這事

實也是自 1970 年以來，魁北克人黨第一個單任期的

政府(single-term government)。兩大政黨的政見針鋒相

對，魁北克自由黨秉持聯邦主義，希望在擴大魁北克

自治權的前提下，將魁北克保留在加拿大境內，在經

濟政策上具有自由主義色彩，其選票主要來源於非法

語魁北克選民；而魁北克人黨的政治主張則恰恰相

反，其支持魁北克獨立，在經濟政策上偏向左翼。但

是，兩黨僅是在魁北克省內具有支配性的影響力，在

加拿大議會中具有一席之地的魁北克政黨是魁北克

集團(又稱為魁人政團)，其在第 41 屆加拿大下議院

(2011-2015 年)中佔據了 4 個席位，而在第 42 屆加拿

大下議院(2015-)中更是取得了 10 個席位，成為在加

拿大國會中惟一以特定省份為主體的政黨。不過，魁

北克集團僅是聯邦層面的政黨，其在魁北克省議會中

並沒有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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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經歷了長期的獨立運動後，加拿大政府和魁

北克省內的統一勢力，開始用法治的方式遏制獨立訴

求。首先，賦予魁北克以廣泛的自治權力，通過選舉

權和信仰自由保證了各族群的平等地位，從而為制度

化解決獨立運動提供了基礎。其次，通過在魁北克建

立選舉和代議制度，保證了各種政治訴求可以吸納進

入議會之中，通過競爭性選舉保持了聯邦派和獨立派

之間的動態平衡。再次，通過司法手段對獨立運動進

行了限制，以司法精英主義和法律理性制衡獨立運動

中的民粹主義，對此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決的

方式否定了各省的“片面脫離權”37。最後，普選制

度在魁北克的實施並未加劇獨立傾向，反而使得選民

在多次選舉中趨於理性，有效稀釋和制衡了少數的極

端分子的分離主張。因而，魁北克的獨立運動和普選

政治，對在多民族的國家中如何處理異質地區的獨立

訴求，提供了諸多啟示──應該採用憲政民主的方

式，將多元族群訴求轉化為憲法權利，並通過中央和

地方之間的權力配置，保證國家統一前提下的異質地

區的自治權。 

 

(三) 加泰羅尼亞議會與獨立運動 

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歷史久遠，“今日加泰羅

尼亞的和平掩蓋了其在歷史上的暴力和血腥，其希望

變成獨立國家的努力反復失敗，導致了數個世紀的戰

爭和鎮壓，最終累積為 1714 年巴賽隆納長達十個星

期的圍城，被剝奪了民族權力、以及 1939 年後弗朗

哥(Franco)試圖取消加泰羅尼亞人的身份認同。”38 

1978 年西班牙重新制定憲法，肯定了西班牙各民族的

自治權，確定了各自治區有將本地方言確定為官方語

言的權力。學者指出，西班牙新憲法的通過和實施，

排除了加泰羅尼亞獨立的可能性；而制定新的自治條

例，則要求加泰羅尼亞的政治精英們繼續團結起來，

以爭取將談判籌碼的最大化。39 因而，在《加泰羅尼

亞自治條例》提交西班牙議會表決之前，就進行了全

民公決，以此確保西班牙議會不能對自治條例進行實

質改動。1979 年西班牙議會通過了該條例，加泰羅尼

亞正式成為西班牙的自治區。然而，歷史上長期的對

立情緒、現實中的強勢經濟地位(加泰羅尼亞產值佔

西班牙的 20%)、以及對於本地政權的政治認同，都

促使其不斷提出更高的自治訴求，甚至發展為獨立運

動。 

這種“沒有國家的民族”(nations without states)

的獨立運動，其興起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在民族國家

內部出現了“次國家的民族主義” (sub-state 

nationalism)，第二是“另類精英”(alternative elite)已

經做好挑戰國家、建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領

導民族獨立運動的準備。40 顯然，在加泰羅尼亞這兩

個條件均已齊備，即無論是普通民眾和政治精英均已

經做好了獨立的準備。2006 年加泰羅尼亞準備修改其

自治條例，將其中的 nationality(民族)改為 nation(國

家)，這顯然已經邁出了危險的一步。而這項修改在

公投時居然獲得了將近 74%的支持率，這表明無論是

精英或是普通民眾均對獨立充滿期待。這項修改被提

交到西班牙的憲法法院進行司法審查，經過長達四年

的審理，憲法法院在 2010 年 6 月宣佈該項修改違憲，

宣佈條例中關於 nation 的表述不具有法律效力(no 

legal validity)，並且確認了西班牙憲法中關於“西班

牙民族統一、不可分割”的規定。41 有學者指出，這

項判決事實上意味着西班牙中央機關根據西班牙憲

法所規定的程序是可以改變包括《加泰羅尼亞自治條

例》在內的加泰羅尼亞法律的，甚至最終取消加泰羅

尼亞的自治地位。42 對於這項判決，加泰羅尼亞進行

了激烈的反抗。43 2014 年 11 月，加泰羅尼亞舉行了

“自決公投”——這次公投由於違反西班牙憲法確

定的原則，在該年 9 月被西班牙憲法法院裁定無效。

憲法法院判決認為，“加泰羅尼亞的獨立公投違憲，

任何地區的獨立都必須由全體西班牙公民共同決

定。”44 

在 2015 年 9 月的加泰羅尼亞議會選舉中，“親

獨立派”(Pro-independence parties)政黨聯盟取得了議

會的多數席位，即在 135 個議席中取得了 72 個議席，

這成為推動獨立運動的現實契機。2015 年 11 月，加

泰羅尼亞議會以 72 票對 63 票通過一項決議(這恰好

是獨統兩派在議會中的席位分佈)，並推出了一個為

期 18 個月的獨立路綫圖，尋求在 2017 年脫離西班牙

獨立。45 然而加泰羅尼亞的獨立舉動並未得到西班牙

和國際社會的祝福，西班牙首相表示此舉係違憲行

為，並將提交憲法法院進行裁決；而聯合國秘書長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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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文在接受採訪時也指出，“一個地方想要行使民族

自決權時，需要聯合國承認它是非自治領土，但加泰

羅尼亞不屬於這一範疇”46。 從根本上而言，加泰羅

尼亞所追求的民族自決、“獨立公投”等缺乏國內法

和國際法的依據──西班牙憲法未賦予其獨立權，而

《聯合國憲章》也僅是承認非自治領土 (Non-Self- 

Governing Territories)的獨立。 

加泰羅尼亞議會在推動獨立運動中發揮了核心

作用，歷次重要的公投和決議都是由議會做出的。當

然，議會的政治傾向根本上決定於當地民眾的選擇，

而直接動因就是議會中的政黨政治。加泰羅尼亞政黨

制度的最主要特點是，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取得絕

對多數的地位，而是由三個主要的民族主義政黨

(nationalist parties)承擔了執政黨的角色。在 2003 年的

議會選舉中，加泰羅尼亞社會黨(PSC)，其作為西班

牙工人社會黨(PSOE)在加泰羅尼亞的競爭對手，獲得

了最多的選票。47 2015 年的議會選舉，是加泰羅尼

亞最近的一次選舉。根據加泰羅尼亞主要的“親獨立

政黨”與支持自治的社會組織代表達成的協議，2015

年的議會選舉作為“事實上的獨立公投”(de facto 

independence referendum)。最終的選舉結果顯示，激

進的獨立政黨“同見黨”(Together for Yes)成為選舉

的最大贏家，獲得了將近 40%的支持率，佔據了議會

的 62 個席位(未超過半數)，同樣作為“親獨立派”的

人民團結候選人(CUP)獲得了 10 個席位。這意味着，

“親獨立派”在議會中佔據了 72 個席位，獲得了支

配性的力量。此外，支持公投的政黨“加泰羅尼亞，

我們能行”(Catalonia Yes We Can)獲得了 11 個席位。

因而 2015 年的“獨立公投”在這樣的政黨結構下，

就不可避免了。 

綜上所述，加泰羅尼亞議會在獨立運動中發揮了

關鍵作用，其在政黨政治的支配下，依據是否支持獨

立，形成了界限鮮明的兩派。政黨席位的分佈也反映

了民意的變化，2006 年以來加泰羅尼亞支持獨立的民

眾越來越多，這既有歷史上的政治和文化因素，也有

現實的經濟因素。48 在推動獨立運動的策略方面，加

泰羅尼亞議會擅長運用修改自治條例與開展“獨立

公投”的方式，不斷撐大自治空間並逐步走向獨立。

因而，西班牙憲法確定的高度自治的憲制框架，並沒

有消弭加泰羅尼亞的獨立訴求，反而為其獨立運動提

供了制度空間。誠如學者所指出的，“多民族國家內

激進的少數民族往往不滿足於國家框架下的自治安

排，認為自治安排不能使民族共同體在國際社會打上

自己公共文化的印記，不能躋身於國家民族的行列，

不能享受國際社會平等成員的地位，故把尋求獨立獲

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作為自己最終的政治抱負。”49 而

西班牙政府在反制加泰羅尼亞獨立方面，主要運用司

法審查的方式，由憲法法院裁定獨立運動違法憲法。

就發展趨勢來看，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在短期內無

法得到改觀，這是由於國家認同意識具有很強的穩定

性，一旦出現民意傾向於分離的情況，就很難在短期

內重塑國家認同。 

 

 

三、地方議會普選經驗與借鑒 

 

上文對經濟性都市和政治異質地區的議會和普

選制度進行了概覽，以下將對地方性議會的普選經驗

進行總結，並提出若干可供香港立法會普選借鑒的經

驗。但是，在此之前需要闡明“可比較性”的問題，

即上述經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香港立法會普選所

借鑒──香港立法會作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內實行高

度自治的資本主義地方的議會，其既與世界上其他地

區的議會具有相似之處，也有自身獨特的屬性。因

而，不能忽略比較對象之間的“可比較性”和“問題

語境”。誠如學者所提出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幾乎所有的比較研究均預設地建立在選擇對象的可

比較性(comparability)的假定之上，比如說假定這些比

較對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意義的(meaningful)特定

維度；在這個背景之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是：在

哪些方面及在何種程度上，給定的對象之間是真正具

有可比性的，哪些是進行有意義比較研究必須設定的

條件，我們怎樣防止對屬於不同背景下 (different 

contexts)的對象進行比較，以及哪些是可選擇性的比

較對象。”50 

本文認為上述地區與香港之間具有高度的可比

較性。首先，本文所涉及的例證(除新加坡外)均是地

方議會的普選，這較之於主權國家的中央議會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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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能夠更加貼近香港的實際情況。其次，本文在對

地方議會的普選經驗進行提煉之時，尤其關注地方議

會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着重總結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普

選的政治控制。再次，本文從經濟和政治兩個角度，

分別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經濟性都市和政治異質地

區，前者意在總結如何在普選的同時保持經濟發展和

繁榮，後者重點在於避免異質性地區普選導致的分離

主義──這些例證和結論都是具有針對性的。第四，

在對比的過程中可以發現，香港與比較對象之間在政

治結構、經濟狀況、殖民歷史、混合文化、民意趨向

等方面，存在着諸多相似之處，這使得比較研究具有

更為直接的實證意義。最後，對於一些重大的差異性

問題，特別是在討論政治異質地區的民族獨立問題

時，需要注意其與香港的差異之處，不得簡單等同視

之。 

 

(一) 如何在經濟性都市舉行普選 

通過對紐約、倫敦和新加坡的都市議會選舉制度

的描述和分析，可以概括出一些在經濟性的都市進行

普選的經驗和教訓。第一，建立行政主導的政府體

制，有利於現代都市的治理和運行。大型都市往往建

立的是“市長－議會”模式，以市長為首的行政機關

在決策和執行中佔據強勢地位，以便有效的提供現代

都市所需公共服務。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都市議會是無

所作為的，恰恰相反，正是由於存在強勢的行政機

關，才需要議會建立與之相當的立法與監督職能。特

別是預算制度是議會監督政府的最好手段，通過對於

都市預算的詳盡審查、辯論與聽證，使得公共開支可

以得其所用；通過地區選舉產生的代表之間的審慎辯

論，使得預算可以在都市各區域之間均衡使用。議會

的監督和制衡不僅使得政府決策更加科學和透明，並

且使得民眾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參與到公共

政策的制定過程，這增強了政府決策的正當性基礎。

因而，建立強勢的行政機關與增強議會的監督職能是

並行不悖的。 

第二，經濟都市在現有議會制度的基礎上，也應

該重視直接民主。特別是在作出重大的決策時採用

“公投”的方式，可以為議會決議提供更為充分的民

意基礎。議會制度本質上只是一種間接民主的方式，

市民通過選舉議員來監督政府、進行立法、以及完成

重大事項的決策。但是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是可以互

補的，特別是被廣泛使用的公共參與制度、聽證制

度、意見徵集制度，這些制度可以為議會的日常決策

提供指引。51 雖然議會最終的決策未必完全依照民

意，但是如果作出與多數民意違背的決策，需要慎重

說明理由。最為典型的就是“公投”被用於一些重大

事項的決策，比如倫敦在決定設立大倫敦管委會、延

長議會任期等事項上就採用了市民公投的方式，使得

決策具有了民意正當性(雖然未必是最合理的選擇)。

此外，政府在必要情況下也可以採用“諮詢性公投”

(consultative referendum)的方式，用於解決重大問題

的爭論；“諮詢性公投”的結果僅是供政府決策參

考，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52 

第三，不同的選舉制度對於議席分配有着很大影

響，應該盡量確立能夠與得票率相匹配的選舉制度，

同時吸納不同的政治聲音進入議會。一般情況下，採

用單議席的地區直選是最為簡便易行的制度，但是這

種制度導致議會缺乏足夠的代表性；而採用比例代表

制，則可以使議會具有多元性和代表性，不過也為極

端政黨進入議會提供了機會──紐約市議會選舉歷

史上，關於單議席制度和比例代表制的爭論，就是一

個很好的例證。當然，需要明確的是，並不存在完全

公正和完美的選舉制度，有些都市嘗試混合使用兩種

以上的選舉制度，比如倫敦議會採用單議席制和政黨

名單制的混合、新加坡採用地區直選和委任制的混

合。在任何制度下，對於選舉制度的批評甚或挑戰都

是難以避免的，最終的衡量標準是，應該使議會充分

體現多數人利益的同時，也能保障少數群體和反對黨

派具有發出聲音的機會。如果完全扼殺反對派的參政

機會，將會把政治爭議由議會引向街頭，造成社會的

對立和分化，這顯然不利於現代都市的治理和發展。 

第四，政黨政治是都市議會選舉必不可少的因

素，在都市中存在多個代表不同階層、地域、職業、

宗教的政黨是現代政治的常態。都市選舉應當正視政

黨政治的力量，並充分利用政黨在培養政治人才、組

織選舉、提供議案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平衡不同政黨

之間的利益格局。在都市中存在兩個左右的主流政

黨，也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但是應當防止優勢政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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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執政機會建立有利於自身的選舉規則，從而排斥或

削減了其他政黨競選議席的正當機會。因而在選舉規

則的制定和修改方面，往往需要受到中央政府的規

制，在特定情況下也需要接受司法審查，以保證選舉

規則的開放性和公平性。而議會中的主流政黨也需要

意識到，保證競爭的平等性不僅是現代政治的規則，

也是增強議會決策正當性的必要條件──如果少數

群體無法通過議會表達反對的聲音，即使在決策被議

會通過之後，其社會接受度也將大打折扣。 

第五，現代都市的政府機構中傾向於扁平化，盡

量減少都市的行政層級，這樣不僅可以減少都市行政

的成本，也有利於建立全市統一的市政服務和城市規

劃。但是對於地域面積較大的都市群落，一方面確有

必要建立統一的管理機構，另一方面也需要將職能下

放給各個下屬城市。大倫敦區在這方面已經做了有益

的嘗試，其既有統馭多個城市的管委會和議會，也將

一些管理職能下放到各個自治市中。因而，在確立各

個層級的權力邊界時，有必要確定哪些屬於自治事

項、哪些屬於統一管理事項。比較可行的方案是，由

都市的統一管理機構確定規則和標準，而將具體執行

和實施的職責下放到各個自治市中，給予各自治市以

獨立的財政來源和預算權力。此外，在減少行政層級

和進行權力下放的同時，也需要建立完善的基層社區

服務組織，新加坡在這方面雖然頗具威權色彩，但是

不失為一條可以借鑒的經驗。53 

第六，中央政府對於都市選舉的控制強度不一，

但是都市選舉要遵循全國性的統一制度，並且中央政

府要重視經濟性的軟性控制。中央政府對於都市選舉

的控制重點並不是人事安排，也不是保證特定政黨獲

得多數席位，而是重在保障選舉的公正性和權威性。

以紐約的經驗為例，雖然聯邦政府缺乏法律上的控制

權，但是其利用財政支持的方式，影響與支配了地方

議會的態度。而在大倫敦區的改革中，其作為英國的

首都一向受到中央政府直接而強力的支配，縱然在權

力下放的語境下，中央政府仍具有完全的主動權和自

主權。因而都市議會選舉難以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其

需要受制於中央政府的統一規制，也受到財政的、行

政的、政治的各種約束。在政治實踐中，完全意義上

的自治是不存在的，而是在中央和都市之間通過法律

和政策的方式，在地方議會自主權和中央政府影響力

之間取得動態平衡。54 

概而言之，上述經驗對於香港立法會的普選具有

直接的借鑒意義。香港的立法會普選與行政主導並不

衝突，立法會普選也並不意味着建立“立法主導”體

制，行政權的強勢地位對於保證都市發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與此同時，應該在推動立法會普選的同

時，發展香港的直接民主制度，使得代議民主和市民

直接參與結合起來。在發展直接民主方面，香港可以

考慮建立法定的公投制度，在面臨重大的決策或選擇

時，通過“公投”提供民意支持。普選制度的發展也

並不意味着地區直接選舉的惟一正確性，而是應結合

地方的實際情況，建立以地區直選為基礎的多元代議

方式，提高選民投票的便利性和積極性。在選舉制度

方面，各個都市也採取了形式多樣的選舉制度，雖然

目前香港的比例代表制受到很多批評，但是很難有任

何一種完美的制度滿足所有人的需求與願望，因而對

於比例代表制的改革也必須是慎重的。政黨政治對於

都市選舉的作用已經被反覆驗證，香港目前已經建立

了較為完善的政黨體系，但是政黨的管理和規制卻非

常薄弱，這是實現香港立法會普選必須解決的問題。

最後，地方議會的選舉無法迴避中央政府的管治和影

響，自治權的界限也是動態調整的。香港立法會的普

選也需要受到中央政府的規劃和管控，中央政府應逐

步發展對於香港立法會普選的軟性影響機制，綜合運

用財政和行政等方式，使香港立法會普選與國家發展

戰略契合起來。 

 

(二) 如何在異質政治地區舉行普選 

作為統一國家的政治異質地區的北愛爾蘭、魁北

克與加泰羅尼亞，在其歷史地位和現實制度上均與香

港有一定差異。具體而言，香港特區在民族、語言、

文化等諸方面均與祖國內地一致，並沒有像魁北克和

蘇格蘭那樣的分離主義的民族基礎；同時香港“行政

主導”的體制與上述地區的“議會制”有很大區

別。但是它們卻在以下方面存在相似性，這些相似性

也是據以進行對比研究以及經驗借鑒的基礎：(1)作為

統一國家內部的“異質”地區：比如魁北克的大陸法

系傳統與加拿大的英美法傳統呈現出明顯的異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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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北愛爾蘭與加泰羅尼亞的民族構成具有顯著的特

殊性，而香港在政治制度、經濟基礎、法律體系等方

面也呈現出了區別於內地的強烈異質性；(2)具有複合

制的憲政安排：中央政府對上述地區都採取了相對寬

鬆的分權方式，即便是在傳統意義上的單一制國家

(包括中國和英國)，對於這些由歷史和現實原因形成

的異質地區都賦予了極為優渥的自治權限；(3)呈現出

不同程度的分離主義傾向：上述地區由於較為複雜的

歷史原因，形成了多元的政治認同，呈現出了程度不

同的分離主義傾向(較為嚴重的有魁北克和加泰羅尼

亞)，中央政府也通過各種憲制安排防止分裂和獨立

勢力，這對遏制目前香港出現的“港獨”傾向也具有

借鑒意義。 

具體而言，在異質性地區進行普選的經驗可見簡

單概括為以下方面。第一，多個國家的經驗表明，民

主化可能成為國家分裂的契機。概因民主化往往與放

鬆管制、權力下放、意識形態多元化、中央權力弱化

等相伴生，這為在多民族國家中製造分離提供了機

會。特別是對於政治異質性地區而言，其內部一直潛

藏着分離主義的基因，但是這些因素在威權體制下被

壓制起來，而民主化的來臨往往成為分離主義興起的

動力和起點。55 但是，問題的吊詭之處在於，民主化

也可能成為解決異質地區分離的有效工具，即一方面

賦予異質地區居民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力，另一方面賦

予他們管理本地政府的權力。在上文的例證中，北愛

爾蘭和魁北克獨立運動的解決，很大程度上依賴“民

主福利”：在中央政府的議會中，賦予異質地區以相

應的代表權，使其利益訴求可以為中央政府所知悉；

同時在異質地方也實行普遍選舉，使其內部的不同傾

向的政治勢力平等競逐主導權，從而將分離主義訴求

納入到建制之中，使各種政治意見得到充分表達，這

事實上減弱了分離的動力。因而，普選並不一定會導

致分離主義，關鍵在於制度設計和中央政府的駕馭能

力。在推動香港立法會普選時，沒有必要患上“民主

恐懼症”，更無須將民主和普選污名化，而是需要正

視民主之於國家統一的基礎性作用。 

第二，從表面上看來，賦予異質地區以自治權會

導致其愈發貪得無厭，不斷索取更大的自治空間，直

至提出獨立的訴求。但是，上述例證也表明權力下放

和自治制度並不是導致分離主義興起的主要原因，而

真正的原因是歷史和現實導致的國家認同流失。事實

上，即使在權力下放的語境下，中央政府對異質地區

仍然可以保持相當的政治控制力，其關鍵在於中央政

府需要保留關鍵性的權力(比如國防、外交、司法審

查、統一的法律適用等)。56 因而，對於異質性地區

的管治，不能陷入“分權 vs 集權”的二元模式，而

是應有更加開放的思維方式。無論對於單一制國家，

或是對於聯邦制國家，權力下放都是現代國家的趨

勢，特別是異質地區更應有廣泛的自治權。問題的關

鍵是，如何在權力下放的同時，保持中央政府的影響

力和支配力。就這點而言，加泰羅尼亞是一個反面例

證，其正是在權力下放的同時未能保持中央政府的支

配能力，從而使得在分離主義佔據上風，中央政府則

完全處於被動狀態。據此而言，香港民主化過程中的

政治亂象，並不是由“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所導

致的，而是由於中央權力未能在香港充分實現。 

第三，異質地區的議會普選，必然會伴隨出現政

黨政治，這是普選中必須正視的問題。在北愛爾蘭、

魁北克與加泰羅尼亞均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政治黨派

──支持統一的黨派和支持獨立的黨派，兩個派別之

間存在着鮮明的界限與激烈的政爭。而統獨問題最後

化約為議會普選中的席位競爭，如果統派在議會中佔

據了多數席位，其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往往趨於和緩；

如果獨派佔據了支配地位，則往往推動形式各樣的分

離運動。但是，基於現代民主政治的特點，兩個黨派

往往出現了輪流坐莊、此消彼長的關係，表明了選民

意志的週期性波動。除非出現重大的政治事件，兩派

之間的實力不至於過分懸殊。在香港同樣存在“建制

派”與“泛民派”之間的政見差異和對立競爭，二者

對於中央政府的態度有着較為明顯的區別。因而，就

比較研究的經驗來看，這只是政治異質地區的常態而

已，不必過分擔憂。事實也證明，建制派與泛民派在

香港的實力大致均衡，在得票率和議席分佈上也有明

顯的規律，因而兩派的長期共存和互相競爭，將是伴

隨着“一國兩制”在香港實現的常態。短期內的議席

得失和民意波動，很難影響到這種基本的政治格局。 

第四，在化解中央政府和異質地區、以及異質地

區內部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衝突時，組建聯合政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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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的備選方案。北愛爾蘭的經驗表明，在代表不

同族群的派別之間建立具有憲制平衡意義的聯合政

府，可以成為政治吸納的重要方式。57 在異質區域內

必然存在對抗中央政府的“反對派”，對這些“反對

派”一方面應該通過憲法遏制其不當圖謀，另一方面

可以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形成由中央政府主導的跨黨

派/跨族群的政府。在香港的普選過程中，組建聯合政

府或者“執政同盟”是中央與特區政府需要慎重考

慮的選項，此舉不僅可以團結建制派人士，也可以將

溫和的泛民人士吸納進入行政會議、或者擔任委任型

職務。在香港激進政治勢力不斷抬頭的背景下，聯合

溫和泛民派具有緊迫性，以此防止溫和泛民派被激進

派進行政治綁架。 

第五，分離主義往往經由民主的形式進行表達，

其中訴諸於“獨立公投”幾乎成為其保留手段，在北

愛爾蘭、魁北克、以及加泰羅尼亞都曾發生“獨立公

投”事件。在 2009 年香港發生了所謂的“五區公

投”，破壞和衝擊了《香港基本法》所確定的憲制機

構；在“佔中運動”中，也有激進勢力組織了“佔中

公投”，意在騎劫香港民意。因而對於公投的規制，

成為中央政府管治政治異質地區的重要任務──對

於影響地區政治發展的重要決斷，只能由中央政府做

出，而不是由地方性的公投決定。比如，加拿大就通

過立法對公投進行了非常苛刻的限制，不僅要求公投

清晰表述“獨立訴求和後果”，更為重要的是，要由

聯邦對公投結果做出最終確認。英國的經驗也表明，

“公投”並非單方訴願即可完成，《貝爾法斯特協議》

是同時交付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全體國民公

投，“除非兩地都有過半民眾選擇南北統一，否則北

愛仍將是英國一部分”。加泰羅尼亞進行的數次“獨

立公投”，均被西班牙憲法法院明確裁定為違憲。這

些經驗為解決香港出現的“公投鬧劇”提供了有益

的借鑒。 

第六，由於統一國家中的政治異質地區通常會出

現分離主義傾向，應當在推進普選的同時，不斷強化

國家認同、消弭國家分裂的危險，利用憲制安排鞏固

國家統一，妥帖處理國內族群矛盾。通過適用憲法可

以有效強化國家認同，鼓勵民眾建立對憲法的尊崇，

可以在憲法預設的軌道內解決國內政治問題。58 在香

港出現的本土主義和分離主義思潮，正是由於部分香

港居民不具備基本的國家認同，特別是在國民教育受

挫的當下，通過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實施可以強化國

家認同，促進“人心回歸”的實現。 

 

 

四、結語 

 

綜合以上論述，政治異質性地區的普選有着相當

的政治風險，但這種風險並非不可控的。而一旦實現

了異質地區的良性普選，可以為改進的中央與異質地

區的關係奠定基礎。在此過程中，應當在賦予異質地

區高度自治權的同時，保留與加強中央必要的權力。

對於香港而言，支持其高度自治與落實中央權力之間

並不矛盾，或者說只有中央權力在特區順利實現，才

能保證香港的高度自治。因而應當通過全國人大的違

憲審查權，建立對於香港立法和政治問題的審查機

制，使中央權力在香港充分落實。同時需要冷靜看待

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別的政爭，認識到這將是普選前後

的政治常態。在政府組織和議會選舉方面，可以通過

建立執政聯盟的方式，吸納溫和泛民派進入政府；沿

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形式，在立法會中充分反映香港

的民意。對於香港出現的極端政治事件，需要採用法

治的方式予以化解，比如對於公投的規制、對於分離

主義政黨的限制、對於暴力政治的依法處置等。在實

現普選的過程中，最為關鍵的是不斷強化香港居民的

國家認同，促使國家認同和民主化同步發展，才能避

免分離主義和極端勢力的滋長，並為實現和完善“一

國兩制”的憲制架構開闢政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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